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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定义 

 
1.1 定义 

 

1.1.1 除非上下文另有解释，否则以下术语应具有下列定义： 

 

术语 定义 

会财局或本局 会财局或本局指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指《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

（第 588章）。 

会计师 会计师指凭借《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22 条注册为会计师

的人。 

执业会计师 执业会计师指持有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0AAD或第 20AAI条发出的执业证书的会计师。 

执业法团 执业法团指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A 部第 3

分部注册为执业法团的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指： 

• 以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A 部第 2 分部

注册的某事务所名称独自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

师；或 

• 以合伙方式从事会计执业及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条例》第 2A 部第 2 分部注册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指获执业单位或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授

权，负责该单位或核数师所进行的公众利益实体项目的

合伙人或其他人。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指获执业单位或注册公众利益实体

核数师授权，以监督以下事宜的人：就该单位或核数师

所进行的公众利益实体项目而进行的项目质素监控审

视。 

香港会计师公会 香港会计师公会指由《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3 条成立为

法团的香港会计师公会。  

《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指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根据《证

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第 24条批准，并在关键时

间有效的：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或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 

网上注册系统 网上注册系统指由会计及财务汇报局管存的注册申请系

统。 

《专业会计师条例》 《专业会计师条例》指《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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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利益实体 公众利益实体指其上市证券中至少包含股份或股额的上

市法团，或上市集体投资计划。 

术语 定义 

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 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指注册或认可公众利益实体核数

师。 

公众利益实体项目 公众利益实体项目指以下项目：  

• 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第 379 条、《上市

规则》或任何有关守则所规定的公众利益实体财务报

表∕周年帐目的核数师报告； 

• 关于法团股份或股额上市或集体投资计划上市，须纳

入其上市文件的指明报告；或  

• 根据《上市规则》须纳入由公众利益实体发出的通告

的会计师报告，而该通告是为逆向收购或非常重大的

收购发出。  

执业单位 执业单位指： 

• 依据《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22 (2) 条独自从事会计

执业的执业会计师； 

• 会计师事务所；或 

• 执业法团。 

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 

 

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指获执业单位或注册公众利益实体

核数师授权，负责该单位或核数师的质素监控制度的人

士。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指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

例》第 3 部第 2 分部注册的执业单位。  

注册负责人 注册负责人指作为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负责人而

其姓名记录在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纪录册内的个

人。 

有关守则 有关守则指： 

•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第 112ZR 条

刊登或发表的，并在关键时间有效的守则或指引；或 

• 根据该条例第 399 条，为了就该条例第 104 条的施

行提供指引而刊登或发表的，并在关键时间有效的守

则或指引。  

有关人士 有关人士指： 

• 就申请注册为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执业单位而

言，其获提名的注册负责人及执业单位的其他合伙人

∕董事；及 

• 就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而言，其注册负责人及该

核数师的其他合伙人∕董事。 

负责人 就某执业单位或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而言，负责人

指：  

• 项目合伙人； 

•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或 

• 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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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概览 

 

2.1 引言 

 

2.1.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3 部第 2 分部，会财局获授权将执业单位注册为注

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执业单位在未注册为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情况下，承

担（即接受委任进行）或进行任何公众利益实体项目，或显示自己是注册公众利益实

体核数师，即属犯罪。 

 

2.1.2 本指南提供有关注册为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续期申请的审批标准和程序；以及

遵守通知要求的程序。 

 

2.1.3 除非另有订明，本指南的所有文件须： 

(a) 透过本局网上注册系统提交。 

(b) 是正本或由以下人士认证的副本（不接受自我认证）： 

(i) 会计师（须提供全名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号码以及联络资料）; 

(ii) 执业律师（须提供全名及联络资料）；及 

(iii) 政府民政事务专员（通过法定声明）。 

 
2.1.4 除根据上文第 2.1.3 段提交文件外，与本局就申请进行的通讯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registration@afrc.org.hk 或以本局指定的任何其他方式进行。  

 

2.1.5 如需登入网上申请系统，申请人需使用正确的登入名称及密码登入。正确的登入名称

如下： 

(a) 执业会计师 — 以申请人的个人登入名称登入； 

(b) 会计师事务所 — 以该事务所的登入名称登入；及 

(c) 执业法团 — 以该执业法团的登入名称登入。  

 

2.1.6 本指南未能涵盖所有情况，在符合《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的前提下，本局可能会

视情况所需偏离本指南。有关注册相关事宜可通过电子邮件 registration@afrc.org.hk 

向本局查询。  

 
2.2 免责声明 

 

2.2.1 本指南不构成法律意见。 有需要时，您应自行咨询法律意见。如本指南与《会计及财

务汇报局条例》有不一致之处，一概以《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为准。 

 
  

mailto:registration@afrc.org.hk
mailto:registration@afrc.org.hk
mailto:registratio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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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申请成为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 

 

3.1 引言 

 

3.1.1 执业单位须向本局提出申请以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 

 

3.2 注册准则 

  

3.2.1 除非符合以下注册准则，否则本局将不会批准有关注册申请。申请人有责任使本局能

信纳其注册申请应予以批准。 

 

注册准则 

申请人身份 

(a) 申请人是执业单位。 

注册负责人 

(b) 申请人拥有以下三类注册负责人： 

(i) 最少一名注册项目合伙人； 

(ii) 最少一名注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及 

(iii) 最少一名注册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  

 

请参阅下文第 3.2.2段。 

(c) 就注册项目合伙人而言，该人士是： 

(i) 如申请人是以其个人名义独自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师 — 申请人，

且为执业会计师； 

(ii) 如申请人是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的独资执业者、合伙人或授

权签署人，且为执业会计师；或 

(iii) 如申请人是执业法团 — 执业法团的董事，且为执业会计师。  

(d) 就注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1而言，该人士是： 

(i) 会计师或与香港会计师公会之间订有有效认可协议2的会计团体的成

员；及 

(ii) 具备所需的技能、能力及适当权力，使其能够按照香港会计师公会颁

布的《Hong Kong Standard on Quality Management 2 Engagement 

Quality Reviews》履行职责。  

 

 

 

 
1 获提名或注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可以是申请人的雇员或外部人士。 
2 请参阅与香港会计师公会之间订有有效认可协议的会计团体名单。 该名单可在香港会计师公会网站

（https://www.hkicpa.org.hk/en）《Recognition of overseas bodies》标题下查阅。  

https://www.hkicpa.org.hk/en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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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准则 

(e) 就注册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而言，该人士是： 

(i) 如申请人是以其个人名义独自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师 — 申请人，

且为执业会计师； 

(ii) 如申请人是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的独资执业者或合伙人，且

为执业会计师；或 

(iii) 如申请人是执业法团 — 执业法团的董事，且为执业会计师。  
 

(f) 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是申请人的行政总裁或合伙人管理会的成员，负责实行

申请人的业务的一般策略和一般管理。 

(g) 每名获提名负责人或注册负责人均属担任会计师的适当人选。 

 

请参阅下文第 3.2.3段。 

独资执业者、合伙人及董事 

(h) 如申请人是： 

(i) 以个人名义独自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师 — 申请人属担任会计师的

适当人选； 

(ii) 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的独资执业者或每名合伙人均属担任会

计师的适当人选；及 

(iii) 执业法团 — 执业法团的每名董事均属担任会计师的适当人选。  

 

请参阅下文第 3.2.3段。  
 

 

3.2.2 任何人均可获提名担任三个身份（即项目合伙人、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质素监控制

度负责人）中的一个或多于一个身份。然而，由于任何人并不能就一公众利益实体项

目同时担任注册项目合伙人及注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故申请人须提名至少两名人

士以注册为注册项目合伙人及∕或注册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3.2.3 在断定某人是否属担任会计师的适当人选时，本局将会考量以下方面： 

(a) 该人的专业资格、知识、技能及经验； 

(b) 该人的信誉、品格、是否可靠及是否行为端正； 

(c) 该人的财务状况及偿付能力； 

(d) 曾否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或《专业会计师条例》，针对该人采取的

纪律行动；及 

(e) 该人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定罪。 

 

以上列表并不包括所有考量因素。本局将根据所有相关资料，考量每名人士是否为适

当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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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申请程序 

 

3.3.1 申请程序可概述如下： 

 

 

 

 

 

 

 

 

 

 

 

 

 

第一阶段 — 提交申请 

 

3.3.2 申请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执业单位须于线上提交已填妥的《申请为注册公众

利益实体核数师》（Form PIE-1）。  

 

 
证明文件 

 
3.3.3 申请人须于线上提供以下证明文件： 

(a) 由每名有关人士透过网上申请系统填妥的《适当人选声明》（Form F&P），包

括对表格所载任何问题的回答为「是」时作出的说明；及 

(b) 由每名并非执业会计师的获提名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透过网上申请系统填妥的

《个人资料表格》（Form PIE-EQCR），及： 

(i) 该人士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如香港∕中国身份证或护照）；及 

(ii) 该人士为现任成员的会计团体签发的会员证书副本及显示其目前会员身

份的资料。 

(c) 证明执业单位建立并维护有效的质素管理制度的资料，包括： 

(i) 执业单位质素管理制度描述，包括政策和程序；及 

(ii) 最近一次评估质素管理制度有效性的评估日期及结果。  

 

 

 

 

 

提交申请 

 

初步评估申请 

 

提供补充资料  

 

本局的最终评估及决定 

第一阶段 

提交申请 

第二阶段  

评估和 

提供补充资料 

第三阶段 

本局的决定 

http://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Forms(PIE)/Form_PIE-1.pdf
http://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Forms(PIE)/Form_PI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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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费 

 

3.3.4 申请人须按本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详情列明的金额及方式支付申请费。费用不予退

还。 

 

3.3.5 本局收到申请表及申请费后，会向申请人发出确认通知。 

 

第二阶段 — 评估及提供补充资料 

 

初步评估申请 

 

3.3.6 本局会检查申请表格和已提交的证明文件是否完整并适合评估。 

 
提供补充资料 

 

 本局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本局信纳与申请相关的补充资料。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申请人须在要求提出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上文第 2.1.4 段指明

的方式作出书面回复。如有需要，本局或会邀请申请人出席会议以厘清相关事宜。申

请人应为会议作充分准备。  

 

3.3.9 如申请人未在限期内向本局提交所需资料，本局将发出第一次提醒函。如果在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仍未收到申请人的回复，本局将发出第二次提醒函。如果申请人在两次提

醒函后仍未回复，本局可根据已有资料继续评估注册申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申请

人未有提供充分资料供本局证明其已符合注册准则，该申请极有可能被拒绝。 

 

处理时间 

 

3.3.10 本局通常会在收齐所需资料后的 6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3.3.11 尽管本局将尽力遵循此时间表，但处理时间或因以下因素而延长，例如： 

(a) 申请的质素及完整性； 

(b) 证明文件的质素； 

(c) 申请的复杂性； 

(d) 申请的后续更改； 

(e) 其他监管机构回应审查请求所需的时间（如适用）；和 

(f) 本局在其特定时间处理的申请数量。 

 

第三阶段 - 本局的决定  

 

3.3.12 本局将考虑其管有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由申请人提供），对申请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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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本局将透过申请人的注册电邮地址，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申请人有关决定，及向申请

人在其申请中所列的每名负责人发出该通知的复本，除非： 

(a) 有关申请被本局拒绝；或 

(b) 本局在施加条件下批准申请（请参阅下文第 6章）。 

 

在这些情况下，本局将通过电邮和邮寄方式发送决定通知。该通知将载有一项陈述，

说明作出有关决定的理由。  

 

3.3.14 该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自书面通知中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在其生效当

年的 12月 31日期满失效。 

 

3.3.15 申请人如对本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 21 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申请须述明申请

所据的理由。  

 

3.4 持续义务 

 

3.4.1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履行以下义务： 

(a)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不得授权并无注册为其注册项目合伙人、注册项目质

素监控审视员或注册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的人士，以该身份，为该核数师进行

任何活动。任何人除非是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项目合伙人或注册项

目质素监控审视员，否则以该核数师的项目合伙人或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的身

份，为该核数师进行任何活动，即属犯罪；及 

(b)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确保其注册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获提供足够资源及

支持，以履行其职责。该注册质素监控制度负责人须尽其最大努力，确保有关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 

(i) 就该核数师所进行的公众利益实体项目，设有和维持质素监控制度； 

(ii) 设有政策及程序，以监察该质素监控制度；及 

(iii) 遵从该等政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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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续期申请 

 
4.1 引言 

 

4.1.1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于现行注册期满失效当年的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6 日期间

（包括首尾两日）向本局提出续期申请，以将其注册续期。  

 

4.2 续期准则 

  

4.2.1 除非符合以下续期准则，否则本局将不会批准续期申请。申请人有责任使本局能信纳

其续期申请应予以批准。 

 

续期准则 

(a) 申请人持续符合上文第 3.2.1(b) 至 (h)段所列的注册准则。  

(b) 如申请人于首次注册时，为： 

(i) 以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师 — 申请人仍为执业会计师；  

(ii) 会计师事务所 — 申请人仍为会计师事务所；及 

(iii) 执业法团 — 申请人仍为执业法团。  
 

 

4.3 申请程序 

 

4.3.1 上文第 3.3.1段所述的申请程序同样适用于续期申请。 

 

第一阶段 — 提交申请 

 

4.3.2 申请将其注册续期的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于线上提交已填妥的《注册公众利益

实体核数师续期申请》（Form PIE-2），当中包括如上文第 3.3.3 段所列有关其质素管

理制度的资料。  

 

4.3.3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亦须确保任何有新的适当人选事项需要报告的相关人士于线

上作出申报，并将之与网上申请表一起提交，并根据下文第 5 章及第 7 章所列要求通

知本局有关事宜。   

 

 
申请费 

 

4.3.4 申请人须按本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详情列明的金额及方式支付续期申请费。费用不予

退还。 

 

第二阶段 — 评估及提供补充资料 

 

4.3.5 本局会检查续期申请是否完整且适合评估，并可能要求申请人就上文第 3.3.7 段至

3.3.9段所载的方式提供补充资料。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指南          11 

处理时间 

 
4.3.6 本局通常会在收齐所需资料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尽管本局将尽力遵循此时间

表，但处理时间或因各种因素（包括上文第 3.3.11段所载因素）而延长。  

 

4.3.7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已于限期内提出续期申请，但在其现行注册期满失效前，

该申请仍未获最终决定，则该核数师的现行注册将维持有效，直至： 

(a) 如续期申请获得批准，该项续期生效之日；或 

(b) 如续期申请被拒绝，该项拒绝生效之日。  

 

第三阶段 — 本局的决定 

 

4.3.8 本局将考虑其管有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由申请人提供），对续期申请作出决定。 本

局将按上文第 3.3.13 段所述的方式通知申请人其决定。  

 

4.3.9 该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续期自书面通知中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在其续

期生效当年的 12月 31日期满失效。  

 

4.3.10 申请人如对本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 21 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申请须述明申请

所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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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额外注册负责人申请 

 
5.1 引言 

 

5.1.1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向本局提交申请以，在其注册负责人名单上加入某人的姓

名，或为现有注册负责人增加新身份。 

 

5.2 注册准则 

 

5.2.1 如符合上文第 3.2.1(c) 至 (g)段所列的标准，本局一般会批准额外注册负责人的申请。

申请人有责任使本局信纳其额外注册负责人申请应予以批准。  

 

5.3 申请程序 

 

5.3.1 上文第 3.3.1段所述申请程序同样适用于额外注册负责人申请。 

 

第一阶段 — 提交申请 

 

5.3.2 申请将某人的姓名加入其注册负责人名单的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透过本局的

网上申请系统填妥并提交《申请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额外注册负责人》

（Form PIE-3）申请表予本局， 并附上上文第 3.3.5段所载的证明文件（如适用）。  

 

5.3.3 此项申请无需缴付费用。 

 

 

第二阶段 — 评估和提供补充资料  

 

5.3.4 本局会检查额外注册负责人申请是否完整且适合评估，并可能要求申请人就上文第

3.3.7段至 3.3.9段所载的方式提供补充资料。 

 

处理时间 

 

5.3.5 本局通常会在收齐所需资料后的 60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尽管本局将尽力遵循此时间

表，但处理时间或因各种因素（包括上文第 3.3.12段所载因素）而延长。 

 

 
第三阶段 — 本局的决定 

 

5.3.6 本局将会考虑其管有的所有资料（无论是否由申请人提供），并对额外注册负责人申

请作出决定。 

 

5.3.7 本局将透过申请人的注册电邮地址，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申请人有关决定，及向获提

名的负责人发出该通知的复本，除非： 

(c) 有关申请被本局拒绝; 或 

(d) 本局在施加条件下批准申请（请参阅下文第 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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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情况下，本局将透过电邮和邮寄方式发送决定通知，及向获提名的负责人发出

该通知的复本。该通知将载有一项陈述，说明作出有关决定的理由。  

 

5.3.8 新加入于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负责人名单中的额外注册负责人，自本局书

面通知中所指明的日期起生效，而在其生效当年的 12月 31日期满失效。 

 

5.3.9 申请人如对本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 21 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申请须述明申请

所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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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施加条件 

 

6.1 引言 

 

6.1.1 本局可就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在以下时间，施加本局认为适当的条件： 

(a) 在本局批准注册申请或续期申请时；或 

(b) 在注册有效期内的任何其他时间。 

 

6.1.2 本局亦可在注册有效期内的任何时间，藉更改或撤销某现有条件，而修订该条件。 

 

6.1.3 本局如决定施加或修订条件，本局将借书面通知，将其决定告知该注册公众利益实体

核数师，并向该核数师的每名注册负责人，发出一份该通知的复本。上述通知将载有

一项陈述，说明作出有关决定的理由。 

 

6.1.4 申请人如对本局施加或修订条件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于本局向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后

21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提出申请，要求复核该决定。复核

申请须述明申请所据的理由。  

 

6.1.5 该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在符合条件时，以上文第 2.1.4 段所指明的方式书面通知

本局。  

 

6.2 相关考量 

  

6.2.1 本局在决定是否施加或修订条件时，将考虑所有相关事宜，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a) 在以往纪律纪录中有无发现任何诚信、能力、技能或质素问题；如有，该问题

的性质、严重性及频率；及 

(b) 是否因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欠缺公众利益实体项目而产生的任何能力、技能或质

素问题，而需要加以解决。 

 

6.2.2 本局一般会关注近期及相关事项，特别是过去 5年的纪律纪录及任何未完结的处分。 

 

6.3 可能施加的条件类型例子 

 

6.3.1 本局可同时施加一项或多项条件。条件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a) 要求实施培训计划，包括完成附加持续专业进修活动； 

(b) 要求对其质量管理系统及∕或选定的审计项目进行独立监控审核；及 

(c) 限制承担新的公众利益实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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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通知要求 

 
7.1 引言 

 

7.1.1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其相关人员必须遵守以下通知要求。 

 

7.2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详情变更 

 

7.2.1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在其全名、业务地址、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的任何变更后

14日内通知本局。 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未按规定通知本局，即属犯罪。 

 

7.2.2 该通知应通过下文所指明的方式向本局发出： 

(a)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师，该核

数师应根据《发出执业证书指南》 的第 5.2.1至 5.2.2段发出通知； 

(b)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为会计师事务所，该核数师应根据《将事务所名称

及事务所注册指南》 的第 5.2.1至 5.2.7段发出通知；或 

(c)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为执业法团，该核数师应根据《将执业法团注册指

南》 的第 5.2.1至 5.2.7段发出通知。  

 

7.3 注册负责人详情变更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发出的通知 

 

7.3.1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在其注册负责人的全名、业务地址、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

的任何变更后 14 日内通知本局。 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未按规定通知本局，即属犯

罪。 

 

7.3.2 如符合以下任何条件，本局将认为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已遵守上述规定： 

(a) 有关注册负责人为执业会计师，而该人士已根据《发出执业证书指南》的第

5.2.1至 5.2.2段将相关变更通知本局；或 

(b) 有关注册负责人并非执业会计师的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而该人士已于《个人

资料表格》变更后 14日内通过线上更新其个人资料通知本局。惟就姓名、专业

资格及身份证明文件的变更，申请人必须将有关文件的认证副本电邮至 

registration@afrc.org.hk 以通知本局。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Issuance_of_PC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Firms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Firms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CP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CP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Issuance_of_PC_Chi.pdf
mailto:registratio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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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适当人选声明」变更 

 

7.4.1 相关人士须尽快于线上提交更新适当人选声明通知本局以下事项： 

(a) 任何进行中的调查完成后的结果；及 

(b) 在本地或境外被裁定的任何刑事罪行或专业失当行为。 

 

 

7.5 终止为注册负责人 

 

7.5.1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负责人不再担任其负责人，该核数师须在变更后 14

日内通知本局。 通知方式为于线上提交已填妥的《终止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

负责人》（Form PIE-4）。 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未按规定通知本局，即属犯罪。  

 

7.6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合伙人或董事变更 

 

7.6.1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合伙人或董事有所变更，该核数师须在变更后 14 日内通

知本局。 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未按规定通知本局，即属犯罪。  

 

7.6.2 该通知应通过下文所指明的方式向本局发出： 

(a)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为会计师事务所，该核数师应按《将事务所名称及

事务所注册指南》 的第 5.3.1至 5.3.2及 5.5.1段发出通知；或 

(b)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为执业法团，该核数师应按《将执业法团注册指

南》  的第 5.3.1至 5.3.2段及 5.5.1段发出通知。  

 

7.7 未能符合注册规定 

 

7.7.1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未能符合上文第 3.2.1(b) 至 (h)段所载的任何规定，该核数

师须在开始未能符合规定后的 7 日内，将此事通知本局。  

 

7.7.2 通知应按上文第 2.1.4段所指明的方式以书面通知向本局发出。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

未按规定通知本局，即属犯罪。 

 

7.7.3 该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须采取行动，以确保在通知本局当日后的 14 日内符合有关

规定。 如该核数师在 14日限期完结时仍未符合有关规定，本局可： 

(a) 撤销该核数师的注册；或 

(b) 在本局认为适当的期间内，或在本局认为适当的事件发生前，暂时吊销该核数

师的注册。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Firms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Firms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CP_Chi.pdf
https://www.afrc.org.hk/zh-hk/Documents/recognition-and-oversight/registration-effective-from-1-october-2022/Guides/Guide_for_the_Registration_of_CP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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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属罪行 

 

7.8.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20R 条，任何人若与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申请

或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续期申请相关的情况下，犯下所订罪行，一经定罪，可处

罚款 HK$50,000及监禁 6个月： 

(a) 作出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陈述； 

(b) 知道该项陈述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或罔顾该项陈述是否在要项上属

虚假或具误导性的； 

(c) 在某项陈述中遗漏任何要项，以致该项陈述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及 

(d) 知道该项陈述遗漏该要项，或罔顾该项陈述是否遗漏该要项。 

 
7.8.2 本局可在对申请作出决定前或之后核实或审核申请表中提供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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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基于非纪律问题的理由撤销或暂时吊销注册  

 
8.1 强制性撤销 

 

8.1.1 如有以下情况，本局须撤销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 

(a) 该核数师在首次注册时，是以其个人名义从事会计执业的执业会计师或会计师

事务所的独资执业者，而： 

(i) 该核数师去世；或 

(ii) 该核数师停任执业会计师； 

(b) 该核数师在首次注册时，是以合伙方式从事会计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而： 

(i) 该核数师停止经营，而且该合伙已经解散；或 

(ii) 该核数师不再是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及 

(c) 该核数师在首次注册时，是执业法团，而： 

(i) 该核数师开始清盘；或 

(ii) 该核数师不再是执业法团。 

 

8.1.2 本局如决定撤销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须借书面通知，将其决定告知该核

数师，及向该核数师的每名注册负责人，发出一份该书面通知的复本。上述书面通知

将载有一项陈述，说明作出有关决定的理由。 

 

8.2 酌情撤销或暂时吊销 

 

8.2.1 如有以下情况，本局可撤销或暂时吊销（不论是在一段期间内或直至某件事件发生

前）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  

(a) 该核数师要求本局如此行事；或 

(b) 本局信纳，该核数师获注册是出于错误，或是由具误导性、虚假或有欺诈成分

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声明或申述导致。 

 

8.2.2 如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有意停止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该核数师须于

线上提交已填妥的《申请终止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Form PIE-5）。  

 

8.2.3 如本局决定撤销或暂时吊销该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注册，则上文第 8.1.2段所载

程序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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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注册纪录册 

 
9.1 引言  

 

9.1.1 本局须设立和备存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纪录册（「注册纪录册」），注册纪录册

就每名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载有：  

(a) 该核数师及该核数师的每名注册负责人的全名； 

(b) 该核数师的业务地址； 

(c) 本局对该核数师的注册施加的条件（包括关乎该核数师的注册负责人的条

件），如有的话； 

(d) 该核数师的注册有效期期满之日； 

(e) 以下事宜（如有的话）的纪录： 

(i) 在过去 5 年内，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3B 部第 2 或 3 分

部，对该核数师或该核数师的任何注册负责人施加的处分或采取的行动

（非公开谴责则除外）；及 

(ii) 在过去 5年内，根据在 2022年 10月 1日前有效的《专业会计师条例》

第 35条，对该核数师或该核数师的任何注册负责人作出的命令；及  

(f) 本局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详情。 

 

9.2 查阅注册纪录册 

 

9.2.1 任何人可： 

(a) 在办公时间内，在本局办公室免费查阅以文件形式备存的注册纪录册；及 

(b) 免费查阅本局网站 www.afrc.org.hk 上提供的注册纪录册。  

 

 
 
 

http://www.afrc.org.hk/

